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 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申报人员基本情况及科研业绩公示表
单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姓名 李环 申报职称 讲师 学科（专业） 艺术 申报类型 教学型 填表时间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参评资格基本情况 科研业绩基本情况

姓名 李环 出生年月 1989-5-5

科

研

工

作

以第

一作

者发

表的

论文

论著

（篇

名、发

表刊

物、刊

号、时

间）

论文数量 专著数量 译著数量 国家级规划教材 省级规划教材数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研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盖章)：

性别 女 参加工作时间 2011-8-20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ISSN 号 刊物级别 发表时间 本人排名

所学专业
舞蹈表演与教

育
来校时间

2011-8-20 《幼儿舞蹈游戏性与教学实践》

《探析幼儿舞蹈教育实施途径》

《对于学前教育中幼儿 44 舞蹈教学的重要性研究》

《幼儿师范舞蹈教育的境遇与面临的挑战》

《北方音乐》

《黄河之声》

《新教育时代》

《丝路视野》

CN23-1062\JISS

N1002-767X

CN14-1039\JISS1

004-6127

CN12-9206\G4IS

SN2095

CN64-1702\G0

ISSN2096-1200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2017 年 10 月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3 月

独著

独著

独著

独著

岗位 专任教师 教师资格证时间 2012-6-14

现任专业

技术职称

助教
资格取得时间

2014-3-18

现从事

专业

舞蹈教学 是否

破格

否

学历 学位
毕业

时间

毕业学校
学习

类型

本科
学士学

位

2011-

6
武汉音乐学院 全日制

序号 著作(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ISBN号 出版时间 本人排名

《舞蹈教程》 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5-

24586-2

2021年 6月 副主编

（排名第三）近五年年度考核情况

考核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考核优秀
年度

考核结果 称职 称职 称职 称职 称职

承 担

或 参

与 的

科 研

项 目

及 鉴

定 获

奖 情

况

项目情况 技术

开发

或社

会服

务项

目数

发

明

专

利

数

科研获奖情况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研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盖章)：

学习、工作经历与任现职以来继续教育情况 主持 参与

工作经历：

2011年 8 月—2013 年 8月，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辅导

员及行政兼课教师

2013年 9月—至今，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专任教师

2020任教研室主任

国家

级项

目数

省部

级项

目数

省级

项目

数

市级

项目

数

校级

项目

数

国家

级项

目数

省部

级项

目数

省级

项目

数

市级

项目

数

校级

项目

数

国家级

获奖数

省部级

获奖数

省级项

获奖数

市级项

获奖数

校级项

获奖数

2 1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项目批准号 起止时间
项目经

费

(万元)

本人排名

继续教育情况：

2018-2021 成绩合格

《社区音乐文化发展环境下职业院校学生艺术实践模

式的探索研究》

《基于全人教育理念下的高校美育实施路径探索》

《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存在问题与对策》

市级

市级

校级

2019Y97

2020Y82

20MYC04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

2020 年 9月-2021 年 9 月

第一参与

人

第二参与

人

第一参与

人



1.请各教学院对申报人的信息进行初步审核，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2.职称部门审核由组织人事处先进行基本条件审核，之后进行业绩审核；

3.科研业绩情况中汇总栏所填的数目必须与明细栏一致。可添页，双面打印； 4条件 A是指“学术论文与著作条件”，条件 B是指“项目、成果及奖励条件”。

思想政治与师德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序号 获奖名称 所获奖项 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

(机构)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

教学型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教学科研型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双师双能型教师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参评资格条件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任职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签名(盖章)：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破格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及负责人签名(盖章)：

申报人对所填信息真实性承诺签名： 单位责任人签名(盖章）： 填表日期：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 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申报人员教学业绩公示表（续）
单位（公章）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姓名 李环 申报职称 讲师 申报专业 艺术 申报类型 教师型 填表日期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教学工

作量

岗位  专任教师 □ 管理工作人员

按年度填写教学工作量

年度 2017 2018 2019 2020

每年完成的全部课堂教学工作量 318 320 180（产假） 156

实习（实训）学时 20 48.5 20 35

其它教学工作量 30 80 12 10.64

每年独立主讲理论课程门数

有完整 3 本教案

1.课程名称： 《舞蹈基础》 学

时： 30

授课班级：学前 1601 班-1604 班.7

班

上课人数：213

2.课程名称： 《舞蹈基础》 学

时： 32

授课班级： 学前 1601-1604班

早教 1701-1702 班

上课人数：270

1.课程名称： 《幼儿舞蹈创编》

学时： 30

授课班级： 学前 1601 班-1604

班.7 班 上课人数： 213

2.课程名称： 《幼儿教师舞蹈技能》

学时： 30

授课班级： 学前 1801-1804 班

上课人数：170

1.课程名称： 《幼儿教师舞蹈技能》

《民族民间舞》 学时： 32

授课班级： 学前 1601-1603

学前 1801 班-1804 班 上课人

数： 193

2.课程名称： 《幼儿舞蹈创编》

学时： 16

授课班级： 学前 1617 班-1618 班

上课人数： 89

1.课程名称： 《幼儿教师舞蹈技能》

学时： 30

授课班级： 学前 2007—2010 班

上课人数： 197

2.课程名称： 舞蹈基础 学

时： 30

授课班级： 学前 2018-2019 藏

上课人数： 116

1.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班级： 上课人数：

2.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班级： 上课人数：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名： 教学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及负责人签名：

教学

质量

评价

同行评价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

名（盖章）：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学生评价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督导评价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教学测评委员会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评价结果 优秀 优 优秀 优秀 优秀

条件 指标条款

教学测评委员会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教学研

究与改

革业绩

条件

一、学科建设 1.1 学科带头人：名称 级别 排名 1.2 方向带头人：名称 级别 排名

二、专业建设
□2.1 教学团队：级别 排名 □2.2 特色专业：级别 排名 □2.3 一流专业：级别 排名 □2.4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级别 排名

□2.5 教育部卓越计划试点项目：级别 排名 选项

三、课程建设

□3.1 精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课程名称： 级别 排名

□3.2 视频公开课，或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讲教师）：课程名称： 级别 排名

□3.3 慕课课程，或名师空间课堂，或微课课程等（主讲教师）：课程名称： 级别 排名

四、教改项目 □4.1 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级别 排名

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经历 2011-8 至 2013-6 任学前教育学前辅导员

学生工作部主要负责人审核意见和

签名（盖章）：



教务处审核意见：（请在符合选项前画勾）

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合格 □不合格 教学工作量与教学质量条件 □合格 □不合格

教学改革与建设业绩条件 学科建设 □1.1 1.2 专业建设 □2.1 □2.2 □2.3 □2.4 □2.5 课程建设 □3.1 □3.2 □3.3 教改项目 □4.1

教育教学能力与业绩条件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教学测评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教学条件审核公示表》请双面打印； 2.教学工作量、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审核意见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3.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至少 3人次达到良好及以上标准，其中督导评价必须至少 1人次以上； 4.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条件只需填写个人具备的项目，其他内容不体现在表格中；

5.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条件审核意见针对个人具备的项目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6.指导学生数，必须为全日制学生，且在正常学制内； 7.业绩材料不能在教育教学业绩和科研业绩中重复使用。


